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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新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2024年5月29日

（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机构编制、人员构成等。
（一）单位职责
1、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方针政策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
　　2、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和纠正违法行为；
　　3、受理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举报；
　　4、承办同级政府或者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交办的劳动保障监察案件；
　　5、配合有关部门处理因劳动保障纠纷引起的职工集体上访、罢工等突发事件；
　　6、指导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业务工作；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督职责。
新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参照公务员管理机构，2022年底机构编制9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编制9人，年末在职人员7人，内设机构2个：办公室、业务股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1、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规模83.1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3.32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2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34  万元、资本性支出1.22万元。
2、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年度收入总计83.16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4.61万元，减少5.3%，主要是因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减少。
2023年度支出总计83.16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4.61万元，减少5.3%，主要是因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减少。
3、2023年“三公经费”支出2.0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06万元，比上年减少0.14万元，减少11%。公车运行维护费用1万元，比上年减少0.74万元。无出国（境）费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1.5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3.3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8.5%,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8.2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1.5%，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费。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劳动保障监察项目支出11.62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劳资纠纷案件快审快办，劳动者权益得到维护。
2023年以来，对举报投诉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有诉必理，有理必果。对群体性案件的举报投诉，坚持随接投诉，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随即处理。今年以来已接受来电来人政策咨询200起，接待投诉举报45批次（协调处理42起，立案处理3起）；共核处“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案件线索135件，其中工程建筑领域40件，非工程领域95件，目前已全部办结。全县未发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导致的上访事件和重大突发事件，有力保障了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稳步推进，执法检查有序开展。
出台了《新田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023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科学制定检查计划任务，明确任务分工与目标责任，细化检查内容的重点，全面推进2023年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严格按照时间要求组织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确保随机抽查不随意，实地检查不走样，抽查工作全面公开、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
（三）五项制度全面推进，源头治理效果显著。
工程建设领域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不规范是农民工工资拖欠情况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为有效防范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确立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五项制度”，即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总包单位代发工资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施工现场维权公示牌制度，旨在从法律层面引导和帮助工程建设用人单位规范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从而实现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双赢”局面。我县在建工程项目实行每月必检制度，检查在建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制度建立情况，要求各工程项目全力推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实行银行代发工资和按月发放工资制度。针对部分项目还存在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五项制度”不到位的问题，现场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罚。目前我县两网化监督平台在建工程项目均已全部落实以上各项制度，从源头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普法活动积极开展，依法维权意识得到提升。
借助县政府网站、新田发布等平台，大力宣传农民工工资支付方面的政策法规，制作微信版“致广大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宣传片”，引导农民工依法表达诉求和依法维权。通过组织开展劳动保障执法入企宣传、办理投诉案件以案说法宣传及“用心用情·湘薪湘护”根治欠薪制度落实夏季专项行动，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维权问答》等政策法律法规及宣传材料送到企业职工手中，今年以来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500余份，发表宣传报道5篇（其中省级新闻稿件13篇，省级以下13篇），有效提升了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对工程建设单位采取印发宣传材料、用工风险提示等方式压实用工管理主体责任；对广大农民工采取在工程建设项目部设立维权公示牌、向农民工送达维权提示、引导广大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维权。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入，财政预算管理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果有所提高，但近年来我们在部门预算执行中发现以下问题：预算执行未严格按照时间进度，主要表现在年初、年中用得少，年底用得多。预算编制的计划性和预算执行的管理有待加强，制度的执行有待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有待进一步规范。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争取严格按照时间进度安排支出，财务督促办公室每季度进行结账，避免集中在年底支出，确保费用核算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